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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年公司交强险业务情况

2020 年度，我司交强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 9.48 亿元，同比增长 9.62%；已

赚保费 8.78 亿元，同比减少 1.43%；综合赔款 5.29 亿元，同比增长 2.76%；综

合费用 3.80 亿元，同比增长 10.27%；承保亏损 0.32 亿元，同比减少 202.45%；

分摊投资收益后，实现整体盈利 0.60 亿，同比减少 43.74%。

1、交强险收入情况

从车辆结构看，主要集中在家庭自用车、营业货车等。其中：家庭自用车

6.15 亿，较上年同期增长 6.77%，占总收入的 64.83%；营业货车 1.44 亿，较上

年同期降低 7.19%，占总收入 15.14%；非营业货车 1.3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8.11%，占总收入的 14.69%。

从地区分布情况看，我司交强险业务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其

中：河北分公司交强险保费收入 3.34 亿，较上年同期减少 3.9 个百分点，占交

强险总收入的 35.19%。

2、交强险赔付情况

2020 年我司交强险综合赔付率为 60.31%，较上年同期增长 2.5 个百分点。

本年度赔款支出 5.07 亿，较上年同期增加 0.66 亿，同比增幅 14.97%，从车型

看，家庭自用车赔付 3.23 亿，占总赔付的 63.68%；营业货车 8250 万元，占总

赔付的 16.26%。从地区赔付情况看，高赔付地区仍然集中在江苏和浙江两地，

综合赔付率均在 85%以上。

3、准备金情况

公司按照财政部 2号会计准则要求，本着公允计量最优估计原则计提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及未决赔款准备金，同时按照银保监会相关规定每季度进行一次回溯

分析，以动态把握公司准备金的充足性、合理性。

公司未到期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评估方法保持稳定，评估假设根据公

司实际赔付率和费用率情况考虑发展趋势合理预估。

（1）本年末交强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累计 4.89 亿，较上年同期增长 16.89%,

高于保费增速 7.3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20 年上半年保费收入较

少，而下半年保费收入较高，因此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增长高于保费。

（2）本年末交强险未决赔款准备金累计2.68亿，较上年同期增长8.98%,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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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增速0.6个百分点，低于赔付支出增速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虽然20年事故

年赔付率较19年事故年有所上升，但公司加强理赔管理、优化理赔时效，并且积

极进行未决案件清理，因此未决赔款准备金金额增长不大。

4、经营费用情况

本年度为交强险业务发生的经营费用为 3.80 亿，其中：专属费用为 1.46 亿，

专属费用率（专属费用/保费收入）15.40%，较上年同期增长 1.6 个百分点；本

年度分摊共同费用 2.34 亿，共同费用率（共同费用/保费收入）24.65%，较上年

同期降低 1.3 个百分点。

2020 年交强险业务综合费用率为 43.28%，同比增长 4.6 个百分点，主要是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较上年增长 0.96 亿元，已赚保费较上年同期减少 1.43%

导致。

5、整体经营效益情况

2020年我司交强险业务综合成本率103.59%，较上年同期上升7个百分点，其

中：综合赔付率60.31%，综合费用率43.28%。本年度承保亏损0.32亿元，主要是

受车险改革影响，扩大了保险责任，赔偿标准不断上升，导致交强险赔付率升高

的影响。

2020年我司投资业务仍保持稳定，分摊本年度投资收益后，2020年交强险业

务实现盈利5975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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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强险财务报表

交强险损益表

表 1

编报单位：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 2020 年度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次
本期数 上期数

1 2

一、已赚保费（＝2+3-4-5+6） 1 87,770.80 89,041.25

保费收入 2 94,836.27 86,516.77

分保费收入 3 - -

分出保费 4 - -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 7,065.48 -2,524.48

转回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6 - -

二、赔款（＝8+9-10-11+12-13） 7 52,938.52 51,517.66

赔款支出 8 50,732.68 44,126.41

分保赔款支出 9 - -

摊回分保赔款 10 - -

追偿款收入 11 - -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12 2,205.84 7,391.25

其中：提取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12.1 -603.23 1,310.27

转回未决赔款准备金 13 - -

三、经营费用（＝15-16+17） 14 37,984.66 34,446.65

专属费用 15 14,609.23 11,968.34

其中：手续费、佣金 15.1 3,542.45 3,252.57

税金及附加 15.2 481.66 447.47

救助基金 15.3 1,137.81 937.81

保险保障基金 15.4 715.75 566.83

摊回分保费用 16 - -

分摊的共同费用 17 23,375.43 22,478.31

四、（分摊的）投资收益 18 9,127.27 7,542.80

五、经营利润（＝1-7-14+18） 19 5,974.89 10,619.74

六、年初累计经营利润 20 28,971.25 18,351.51

七、年末累计经营利润（＝19+20） 21 34,946.14 28,9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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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经营费用明细表

表 2

编报单位：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2020 年度 单位：万元

费用项目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1 2

1．手续费、佣金 3,542.45 -

2．税金及附加 481.66 2.73

3．保险保障基金 715.75 -

4．专门从事强制责任险核保的人员工资 - -

5．共用职场的折旧 - -

6．行政管理费用 9,869.37 23,372.70

其中：职工工资及福利费 - 5,439.43

营业用房屋租赁费及物业费 - 855.06

无形资产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482.79

车辆使用费 1.02 70.28

业务招待费 0.65 446.40

会议费 11.66 273.07

开办费 - 7.14

办公费 509.95 484.80

印刷费 482.17 232.40

银行结算费 1.68 546.29

交强险救助基金 1,137.81 -

宣传费 1,342.97 1,223.14

其他业务及管理费 6,381.47 13,311.90

合 计 14,609.23 23,3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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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分部损益表（业务分部）

表 3

编报单位：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2020 年度 单位：万元

业务分部

已赚

保费
赔款支出

未决赔款准备金

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经营

利润

期末累计经营

利润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1 2 3 4 5 6
7＝1-SUM
（2:5）+6

8 9＝7+8

家庭用车 57,074.10 32,304.09 -128.59 10,111.69 14,529.42 5,850.02 6,107.50 12,516.56 18,624.07

非营业客车 2,154.49 1,319.66 -88.68 378.24 622.03 237.47 160.70 -332.49 -171.79

营业客车 329.12 402.43 354.77 15.03 106.63 30.65 -519.09 -1,878.59 -2,397.68

非营业货车 12,300.08 7,666.33 758.96 1,863.22 4,118.17 1,325.15 -781.46 8,139.79 7,358.33

营业货车 14,528.72 8,249.81 665.10 2,068.04 3,390.81 1,366.63 1,521.60 17,617.67 19,139.26

特种车 663.60 369.38 196.04 117.02 197.46 79.45 -136.85 -135.18 -272.03

摩托车 717.11 420.77 448.43 55.99 410.91 237.90 -381.09 -2,471.72 -2,852.80

拖拉机 3.58 0.20 -0.19 - - - 3.58 -4,230.34 -4,226.77

挂车 - - - - - - - -254.45 -254.45

合 计 87,770.80 50,732.68 2,205.84 14,609.23 23,375.43 9,127.27 5,974.89 28,971.25 34,9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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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分部损益表（地区分部）

表 4

编报单位：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2020 年度 单位：万元

地区分部

已赚

保费

赔款

支出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投资

收益
经营利润

期初累计

经营利润

期末累计

经营利润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1 2 3 4 5 6
7＝1-SUM
（2:5）+6

8 9＝7+8

北京市 1,489.25 621.83 236.40 103.54 588.81 144.22 82.89 -1,399.34 -1,316.45

江苏省 5,287.72 3,989.17 634.31 334.81 1,121.38 694.39 -97.55 -15,508.88 -15,606.44

四川省 5,806.59 2,812.62 942.42 1,162.28 1,259.14 774.07 404.20 1,214.61 1,618.81

浙江省 1,627.57 1,449.97 240.62 84.06 468.55 203.50 -412.13 -3,951.52 -4,363.65

河北省 32,607.79 16,014.80 16.54 2,218.94 11,970.90 3,114.41 5,501.02 49,113.05 54,614.07

河南省 10,336.94 8,364.53 -1,581.93 834.97 3,645.17 1,495.94 570.14 5,711.66 6,281.80

广西省 10,642.85 6,202.16 802.08 4,154.07 1,078.41 862.73 -731.13 -2,710.85 -3,441.98

山西省 14,051.08 7,470.17 494.56 5,296.58 1,317.83 1,259.12 731.07 -2,479.57 -1,748.50

广东省 4,925.10 3,219.76 293.73 364.51 1,517.85 480.79 10.05 -1,194.31 -1,184.26

甘肃省 995.91 587.67 127.09 55.49 407.40 98.07 -83.66 39.66 -44.00

合 计 87,770.80 50,732.68 2,205.84 14,609.23 23,375.43 9,127.27 5,974.89 28,971.25 34,9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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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表 5

编报单位：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 目 行次
期末 期初

1 2

一、应收、预付款项和无形资产 1 2,205.09 1,377.24

应收保费 2 107.92 104.32

应收代位追偿款 3 - -

预付赔款 4 2,029.66 1,242.97

预付手续费 5 67.50 29.95

无形资产 6 - -

二、准备金及应付款项 7 82,512.43 71,440.20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8 48,897.80 41,832.33

未决赔款准备金 9 26,774.57 24,568.74

其中：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10 2,220.18 2,823.42

预收保费 11 2,883.25 1,964.83

应付手续费、佣金 12 141.89 219.42

应付赔付款 13 292.34 295.30

应交税金 14 65.66 49.65

应交保险保障基金 15 758.69 214.57

应交救助基金 16 2,689.66 2,287.14

应付批减保费 17 8.56 8.23

预计负债 18 - -

三、资金单独运用情况下 19 - -

现金 20 - -

银行存款 21 - -

政府债券 22 - -

金融债券 23 - -

企业债券 24 - -

股票投资 25 - -

证券投资基金 26 - -

买入返售证券 27 - -

其他投资资产 28 - -

应收利息 29 - -

应收股利 30 - -

卖出回购证券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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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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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附注

（除另有注明外，所有金额均以人民币万元为货币单位）

一、 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

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目

前注册资本 10 亿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 号新时代大厦 9

层。经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2006 年 7 月起开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业务(以下简称“交强险”)。

本公司对交强险业务资金不进行单独管理和运用，以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

例将投资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

本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完善信息化系统等，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

完善了交强险业务的具体核算制度，核算结果符合原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6]74 号)的规

定及要求。

二、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政策

本公司是根据原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

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6]74 号)《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

号)《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责任保险业务核算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7]45 号)

以及本公司报备保监会之《华农财产保险股份公司费用分摊实施办法》(以下简

称“分摊办法”)，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满足中

国银保监会的报告要求。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所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列示

于附注三。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本公司

2020年12月31日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状况以及2020年度交强险业务的经营情况。

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向原中国保监会备案的方

法一致，共同收入、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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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一) 会计年度

本公司的会计年度为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二)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编制财务报表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三) 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是指仅由交强险的交易或事项所形

成的资产和负债;本专题财务报表未列示交强险业务的非专属资产。在实际操作

时，本公司其他的资产可能会用作交强险的赔付。

(四) 坏账准备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客观证据表明其已

发生减值，则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计入坏账准备。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以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

项，本公司将其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个组合，在按这些应收款组合在

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根据应收账款

组合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坏账准备，反映了各组合实际发生的减值损失，即各组

合的账面价值超过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金额。已单独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账

款，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五) 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08)2 号)，本公司交强险业务

按保费收入的 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本公司总资产

的 6%时，不再提取。

(六) 交强险救助基金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国财政部、保监会公

安部、卫生部农业部令第 56 号)《关于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费收入

中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0]17 号)及各地

相关规定本公司按照按照交强险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并缴纳到救助基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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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

赔款准备金。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作为

计量单元，以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

计量。

1． 准备金计量方法

本公司以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计量保险

合同准备金。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

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

流出指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1 根

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包括非寿险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赔付:2 管理保险合

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本公司以

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

算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同时单独计量了边际因素。边际包括风险边

际和剩余边际。风险边际是指为应对预期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而提取的准备金;

剩余边际是为了不确认首日利得而确认的边际准备金，于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确

定。本公司采用行业比例确定风险边际，其中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

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无偏估计的 3.0%确定，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来

现金流现值无偏估计的 2.5%确定。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值影

响重大的，本公司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并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

前信息为基础确定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由于本公司目前经营业务

主要为短期险种，未来现金流平均久期较短，其货币时间价值影响较小，本着谨

慎原则，本年准备金评估结果均未折现。

2．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

量的各种假设。

本公司在确认保费收入的当期，根据下列两者中较大者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①根据总保费扣除首日费用后的余额按照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得出的保险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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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②考虑赔款支出、保单维持成本、保单理赔费用

等未来净现金流出折现值和对应的风险边际计算的未到期负债合理估计。

首日费用指为获得保险合同而产生的增量成本，包括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

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保险监管费等。

3．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

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

用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公司

提出索赔但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考虑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

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据等因素，采用逐案估计法评估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和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己发生、尚未向本公司

提出索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采用链梯法、BF 法及预期赔付率法等方

法评估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己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

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

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风险边际因素，采用比例法评估间

接理赔费用准备金。

4． 负债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本公司按照

保险精算重新计算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

金余额的，按照其差额补提相关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反之，不调整相关准备

金。

(八) 收入确认原则

原保费收入及分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保

费收入金额根据合同约定的保费总额确定。原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按照原保险

合同约定计算确定应退还投保人的金额，作为退保费，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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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赔款支出

赔款支出包括本公司支付的赔款及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

用以及在理赔过程中应归集的律师费、诉讼费、检验费等理赔费用。

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

偿款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时确认为追偿款，冲减当期赔款。

(十) 投资收益

按照本公司报备中国保监会的分摊方法中的规定，投资收益按照实际可运用

资金量年平均值的比例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本公司实际可运

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估算:

实际可运用资金量=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费-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性支出

该险种实际支付的专属性费用支出应当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付的共同费用支

出-该险种实际支付的分保账款+该险种实际收到的分保账款。

(十一) 专属费用

专属费用是指本公司专为经营交强险所发生的、应当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

用，如交强险的手续费增值税金附加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手续费是指本公司支付给保险代理人的报酬。根据原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保监会(2006)71 号)，交强险手续费比

例不高于 4%。税金按照增值税进行缴纳，附加按照增值税的一定比例缴纳的增

值税附加。

上述费用及本公司所归集的人工费用、车辆使用费、修理费、公杂费、差旅

费和会议费等其他专属费用，依据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的专业判

断为依据。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没有重大的非交强险业务的专属费用，计入交强险

的专属费用中。

(十二) 共同费用

共同费用是指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业务的费

用。本公司已按照《分摊办法》，分摊共同费用到本公司的交强险业务，从而编

制本专题财务报表。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没有重大的专属费用，混入共同费用中向

交强险进行分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本公司向保监会的备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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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主要会计估计和判断

在编制本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需要运用估计和假设，这些估计和

假设会对会计政策的应用及资产、负债、收入及费用的金额产生影响，实际情况

可能与这些估计不同。

本公司管理层对估计设计的关键假设和不确定因素的判断进行持续评估会

计估计变更的影响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

四、 财务报表重要项目的注释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万元）

注释 1． 保费收入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家庭用车 61,481.25 57,583.93

非营业客车 2,495.66 1,903.78

营业客车 322.15 223.08

非营业货车 13,926.74 10,871.28

营业货车 14,362.71 15,476.10

特种车 835.00 330.41

摩托车 1,412.77 117.42

拖拉机 10.78

挂车

合计 94,836.27 86,516.77

注释 2． 赔款支出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家庭用车 32,304.09 31,289.41

非营业客车 1,319.66 977.51

营业客车 402.43 128.91

非营业货车 7,666.33 4,473.83

营业货车 8,249.81 6,958.74

特种车 369.38 151.99

摩托车 420.77 141.80

拖拉机 0.20 3.21

挂车 1.02

合计 50,732.68 44,126.41

注释 3． 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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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家庭用车 314.19 298.47

非营业客车 13.12 10.32

营业客车 2.14 1.18

非营业货车 67.40 54.85

营业货车 73.41 80.00

特种车 4.81 1.93

摩托车 9.32 0.64

拖拉机 0.08

挂车

合计 484.39 447.47

注释 4． 保险保障基金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家庭用车 464.01 374.92

非营业客车 18.84 12.25

营业客车 2.43 1.52

非营业货车 105.11 74.17

营业货车 108.40 100.97

特种车 6.30 2.19

摩托车 10.66 0.74

拖拉机 0.07

挂车

合计 715.75 566.83

注释 5． 救助基金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家庭用车 743.30 657.86

非营业客车 27.92 19.16

营业客车 4.52 -0.75

非营业货车 173.24 119.94

营业货车 165.10 138.68

特种车 9.55 2.51

摩托车 14.17 1.24

拖拉机 -0.68

挂车 -0.16

合计 1,137.81 937.81

注释 6． 经营费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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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手续费支出 3,542.45 3,252.57

税金及附加 481.66 2.73 447.47 6.18

保险保障基金 715.75 566.83

行政管理费用 9,869.37 23,372.70 7,701.48 22,472.13

其中：职工工资及福利 5,439.43 4,547.08

营业用房租赁及物业费 855.06 810.58

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

产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482.79 229.22

车辆使用费 1.02 70.28 2.00 79.38

业务招待费 0.65 446.40 0.28 314.87

会议费 11.66 273.07 5.10 245.71

办公费 509.95 484.80 311.38 218.38

印刷费 482.17 232.40 596.08

银行结算费 1.68 546.29 85.24

交强险救助基金 1,137.81 937.81

宣传费 1,342.97 1,223.14 1,032.84

其他业务及管理费 6,381.47 13,319.04 4,730.74 16,026.92

合计 14,609.23 23,375.43 11,968.34 22,478.31

注释 7． 投资收益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资金非单独运用分摊的投资收益 10,324.96 7,432.58

资金非单独运用分摊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197.69 110.22

合计 9,127.27 7,542.80

交强险分摊的投资收益是将本公司 2020 年度的投资净收益以交强险的资金

量占总资金量的比例为基础分摊得到。

注释 8． 应收保费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6个月以内（含 6 个月） 107.92 104.32

6 个月至 1 年（含 1年）

1年以上

合计 107.92 104.32

注：交强险产生的应收为年末最后一天即时生效保单产生。

五、 保险公司报告期内发生和累计发生的实际垫付以及承诺支付方式垫

付的抢救费用金额及追偿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及以前年度均未发生实际垫付以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抢救




